
本报讯（记者 崔敬）“不用在路上
折腾就能完成鉴定，党和政府的服务
太贴心了！”11月17日，封丘县黄德镇
一名老人完成上门评残鉴定后激动地
说。

近日，封丘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出
行难、办证难的问题，采用“乡镇集中+
上门服务”模式，联合评残机构在全县
开展下乡评残服务活动。他们用贴心
举措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
惠残政策直达基层、温暖民心，让残疾
人办证“少跑腿、不跑腿”。

评残现场，工作人员向参与评残
鉴定的群众发放《残疾人服务指南》
（如图），并引导他们有序排队、依次办
理。封丘县疾控中心评残医生通过详
细询问病史、查看病历及相关医学资

料、现场检查身体等方式，对每名申请
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专业评估，科学判
定残疾类别与等级。

助残志愿者则全程陪同，耐心解
答政策疑问，协助填写表格，让整个评
残流程高效有序。封丘县残联理事长
温琳全程参与评残流程，同步开展政
策宣讲，细心讲解评残后续流程、帮扶
措施、补贴申领条件等关键信息，让群
众“鉴定清楚、政策明白”。

针对瘫痪在床、行动不便的特殊
群体，评残队伍深入群众家中、敬老院
开展上门鉴定服务，用专业与温情为
特殊群众送去便利。截至目前，封丘
县共鉴定4个乡镇123人，符合办证条
件 51 人，上门服务 23 人，切实保障了
残疾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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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11 月 13
日，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辉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
举办了一场户外宣讲会（如图），采
用“ 露 天 宣 讲 + 互 动 答 疑 + 共 建 交
流”的模式，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神在与群众“零距离”互动中浸润
人心。

宣讲会上，高校师生化身“理论
翻译官”。副教授张锋将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与辉县市发展紧密结
合，讲清了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的关
联；博士生王青鹤聚焦民生保障，用

“菜篮子”等身边案例阐释“人民至
上”；硕士生刘鑫雨则借助《唐宫夜
宴》、南太行文旅等鲜活案例，解读了
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他们用“家常

话”解读“大道理”，让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精神变得可感可知。

“讲得实在，听得明白！”市民张志
民的现场评价，是对这次宣讲会的充
分肯定。

此次宣讲会是校地双方深化合作
的缩影。辉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负责人表示，这种共建模式实现了双
赢：既让理论在基层“扎了根”，也为高
校师生提供了实践“练兵场”。目前，
双方已构建起“专家引领、学生实践、
群众参与”的常态化机制，显著提升了
文明实践服务实效。

据悉，双方未来将持续开展特色
共建活动，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
神融入日常工作，为校地协同发展和
辉县市高质量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吴
京宇）家住辉县市的老人任江和自己
的姐姐任梅签订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
约定生前由姐姐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
并负责生养死葬，离世后将自己的一套
房产赠予姐姐。然而任江去世后，他的
家人却拒绝配合执行这个协议，任梅遂
依法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11 月 17
日，记者从辉县市人民法院了解到，通
过法院审理，依法支持了原告任梅的诉
讼请求。

据了解，家住辉县市某村的老人任
江和自己的姐姐任梅签订了一份遗赠
扶养协议，约定生前由姐姐照顾自己的
衣食住行，并负责生养死葬，离世后将
自己的一套房产赠予姐姐。

后任江老人去世，当任梅依约要求
将弟弟名下的房产进行过户时，遭到任
江老人的母亲、子女和前妻的拒绝，任
梅一纸诉状将 4 人起诉至辉县市人民
法院。

法院查明，原告任梅与弟弟任江
（已故）于 2024 年 1 月 3 日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任梅承担任江
的衣、食、住、行、医疗、养老等扶养义
务，任江去世后，将自己位于辉县市某
小区的房产遗赠给任梅。任梅按照《遗
赠扶养协议书》承担了相应的义务，照
料任江的日常生活，在任江过世后，又
办理了任江的丧葬事宜，按照《遗赠扶
养协议书》的约定，任梅应依法取得上
述房屋的所有权，但4名被告拒不配合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4名被告中，任江的母亲、儿子和女
儿是任江的法定继承人。但任江生前
和任梅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书》合法
有效，该协议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因
此几名法定继承人并不享有案涉房屋
的所有权。

法律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
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
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

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老人用房产换取照料的承
诺合法有效，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的一个保障，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
人的意愿，对扶养人的合法权益予以
保护。

经审理，法院依法支持了原告任梅
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房产赠与任梅，4
名被告应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证。（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记者感言：

遗赠扶养协议优先
让“老有所依”有法可依
这起遗产继承纠纷的判决，不仅厘

清了法定继承与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边界，更彰显了法律对“老有所养”的有
力保障。根据法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
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这起案件中，任
梅依约履行了对弟弟任江的生养死葬

义务，法院支持其诉求，正是对合法协
议的尊重，对扶养人权益的保护。

现实中，部分老人因无子女照料或
子女无力赡养，选择通过遗赠扶养协议
换取晚年关怀，这既体现了当事人的意
愿，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方式。
该判决明确传递出信号：合法有效的遗
赠扶养协议受法律保护，任何法定继承
人都不能随意否定其效力。

这不仅为类似纠纷提供了司法指
引，更倡导了“诚信履约、敬老爱老”的
社会风尚，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依靠、
有保障，让法律成为“老有所依”的坚实
后盾，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履行生养死葬义务后姐姐凭遗赠扶养协议获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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